
证券代码：002600� � � �证券简称：江粉磁材 公告编号：2013-029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4,000万股。

2、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3年 5月 20日。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和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1015号”文核准，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7,950万股，并于 2011年 7月 15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上市时公司总股本为 31,780万股。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31,780万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22,800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 8,980万股。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的股份锁定承诺及其履行情况

（一）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的承诺事项

公司法人股东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承诺：自完成增资入股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之日（2010

年 5月 20日）起 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在限售期间均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

（三）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司也未发生对其

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份的实际上市流通日期为 2013年 5月 20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4,000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2.59%；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4,000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2.59%。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1人，是法人股东。

（四）本次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明细表：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姓名

所持限售股

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占总

股本的比例

1

深圳市平安

创新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12.59%

合计

40,000,000 40,000,000 40,000,000 12.59%

以上股东所持的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质押或冻结的情况。

（五）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

本次变动后

增加 减少

一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28,000,000 0 40,000,000 188,000,000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89,800,000 40,000,000 0 129,800,000

三

、

总股本

317,800,000 0 0 317,800,000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 保荐人认为： 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

诺，并正在执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广东江粉磁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288� � �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2013-027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 74,32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8%。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3年 5月 20日。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流通前股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2]499号文《关于核准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核准，向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65,874,600

股，于 2012年 5月 1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329,851,560股。

公司于 2013年 4月 25日实施了 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资本公积每 10股转

增 2股，公司总股本变更为 395,821,872股，非公开发行股票 65,874,600股转增后为 79,049,520股。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总股本为 395,821,872 股，本次解除限售股份 74,328,000 股后，尚余未解除限

售的股份数量为 4,721,520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1.19%。

二、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一）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相关承诺

本次公司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太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上海国泰君安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凯石隆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德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及刘安仁先生均承诺：自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首日起 12 个月内，

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认购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承诺期限届满

后，上述股份可以上市流通和转让。

（二）上述承诺履行情况

经核查，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承诺均得到严格履行。

（三）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份的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 公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

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3年 5月 20日。

2、本次解除限售可上市流通的股份数量为 74,32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8%。

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8名。

4、各限售股份持有人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股

份数量

冻结股份数量

1

刘安仁

15,600,000 15,600,000 0

2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

产品

-022L-CT001

深

9,600,000 9,600,000 0

3

德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400,000 8,400,000 8,400,000

4

西藏自治区投资有限公司

8,400,000 8,400,000 0

5

西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8,400,000 8,400,000 0

6

国君资管

－

工行

－

国泰君安君得发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8,400,000 8,400,000 0

7

长城证券

－

招行

－

长城

2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8,400,000 8,400,000 0

8

上海凯石隆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

有限

合伙

）

7,128,000 7,128,000 0

合 计

74,328,000 74,328,000 8,400,000

说明：本次申请解除的限售股份总数为 74,328,000 股，截止到本公告发布之日，德晟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8,400,000股处于质押冻结状态，质押期限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广发证券认为，本次申请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该部

分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数量及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该部分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广发证券公司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683� � � �证券简称：京投银泰 编号：临 2013-016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不存在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 5月 16日上午 10:00。

2、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号银泰中心 C座 17层 1号会议室。

3、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代理人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404,738,236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4.64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琪先生。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7 人；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公司董事会秘书邓志高先生出席本次会

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经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

例

反对

票数

反对

比例

弃权

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1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04,738,236 100% 0 0 0 0

通过

2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04,738,236 100% 0 0 0 0

通过

3 2012

年度报告及摘要

404,738,236 100% 0 0 0 0

通过

4

关于

2012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

案

404,738,236 100% 0 0 0 0

通过

5

关于

2012

年度奖励基金计提

总额的议案

404,738,236 100% 0 0 0 0

通过

6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

的预案

404,738,236 100% 0 0 0 0

通过

7

关于确定

2012

年会计师事务

所报酬暨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404,738,236 100% 0 0 0 0

通过

8

关于公司

2013

年融资总额

、

提供借款及对外担保授权的

议案

404,738,236 100% 0 0 0 0

通过

9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审批投资房地产项目的议

案

404,738,236 100% 0 0 0 0

通过

10

关于

2013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

案

404,738,236 100% 0 0 0 0

通过

11

关于

201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实际发生额及

2013

年度预计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220,808,500 100% 0 0 0 0

通过

以上议案中，议案 5、6、7、8、9、11 为特别决议审议的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案 11涉及到的关联股东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公司股份 183,929,736股。 该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议案 11。

议案 6中的具体利润分配预案为：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 2012 年度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86,496,857.15元，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86,423,942.39 元，减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8,642,

394.24元，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余额 545,735,444.33 元，年末母公司合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 623,516,992.48

元， 公司拟以 2012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740,777,597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5

元（含税），分配金额为 48,150,543.81元，结余 575,366,448.67元结转下期。 本年度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郝瀚律师、石易律师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均符合相关现行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四、附件

关于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5月 16日

备查文件：

京投银泰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600575� � � �证券简称：芜湖港 公告编号：临 2013－021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本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未有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2、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上午

在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内朱家桥外贸码头公司 A楼三层会议室以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召开。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如下表：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其中

：

现场投票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

5

网络投票股东人数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645,882,404

其中

：

现场投票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645,882,404

网络投票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7.58

其中

：

现场投票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67.58

网络投票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孔祥喜先生主持，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在任董事 11 人，出席 11 人，公司在任监事 4 人，出席 4 人；董事会秘书牛占奎先生出席了

本次会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的情况

（一）每项提案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票数

同意比例

（

%

）

反对票数

反对比例

（

%

）

弃权票数

弃权比例

（

%

）

是否

通过

1

关于变更公

司经营范围

及修改

《

公

司 章 程

》

部

分条款的议

案

1,645,882,404 100 0 0 0 0

是

2

关于修订公

司

《

募集资

金 管 理 制

度

》

的议案

1,645,882,404 100 0 0 0 0

是

3

关于公司全

资子公司淮

矿现代物流

有限责任公

司与淮南矿

业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签

署

《

票据保

证金代理管

理 合 作 协

议

》

的议案

633,786,416 99.98 108,800 0.02 0 0

是

注 1：上述各项议案的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登载的《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

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

注 2：上述议案 3的“同意票比例、反对票比例、弃权票比例” 均指相应票数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其他议案的比例为相应票数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二）上述议案 1为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该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三）上述议案 3为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本公司

股票 1,012,095,988股，作为关联交易的交易对方控股股东，为关联股东，在会议审议该议案时按照相关规

定回避了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就有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北京国枫

凯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曹一然、孙赛男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和决议合法有效。 +

四、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五、报备文件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05月 17日

2013年 5 月 17 日 星期五

B24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133� � �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2013)034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通知于 2013 年 5 月 13 日

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 会议于 2013年 5月 16日上午 9时在杭州市平海路 8号公司六楼会议室召开，会

议由董事长王轶磊先生主持，应参加会议董事 9人，实到 9人。 本次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现场书面表决和书面通讯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投资成立浙江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浙江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和公司全资子

公司黄山汇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汇宇投资 "） 联合投资成立浙江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鼎源房产 "），注册资金 30,000万元。 公司出资 15,300万元，占 51%的股权；汇宇投资出资 14,

700万元，占 49%的股权。 公司竞得的杭政储出【2013】28号地块土地使用权注入鼎源房产，由鼎源房产负

责杭政储出【2013】28号地块项目开发。 公司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编号为 3301002013A21046 号土

地出让合同的受让人调整至鼎源房产名下，其中股份比例分别为公司占 51%的股权，汇宇投资占 49%的股

权，相应的权利义务也转移至鼎源房产。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于本次对外投资公告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 2013 年 5 月 17 日的《证

券时报》：《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成立浙江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告》（2013-035号）。

二、关于投资成立舟山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舟山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议案》，同意投资成立舟山鼎宇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鼎宇房产 "），注册资金 10,000万元。公司出资 10,000万元，占 100%的股

权。 公司竞得的舟山市临城 LKa-3-25b 地块土地使用权注入鼎宇房产， 由鼎宇房产负责舟山市临城

LKa-3-25b地块项目开发。公司与舟山国土资源局签订的编号为 3309012013A21011号土地出让合同的受

让人调整至鼎宇房产名下，相应的权利义务也转移至鼎宇房产。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关于本次对外投资公告详情请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 2013 年 5 月 17 日的《证

券时报》：《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投资成立舟山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公告》（2013-036号）。

三、关于浙江上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

董事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浙江上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同意减少控股子公司浙江上

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上东房产 "）注册资本金 25,000 万元，各股东等比例减资，即公司（持

有上东房产 50%股权）和黄山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有上东房产 50%股权）分别减资 12,500 万元。

本次减资完成后，上东房产注册资本金将减至 10,000万元，各股东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同意授权公司管理

层具体办理减资的相关工作及工商变更。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次减资公告详情请见巨潮咨询网（http://www.cninfo.com.cn）及 2013 年 5 月 17 日《证券时报》：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减资公告》（2013-037号）。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133� � �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2013)035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成立浙江鼎源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投资概述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和公司全资子公司黄山汇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汇宇投资 "）将联合投资成立浙江鼎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鼎源房产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公司出资 15,300 万元，占 51%的股权；汇宇投资出资 14,700 万元，占 49%的股权。 本次投资在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董事会对房地产项目公司投资的额度内， 业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

五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可立即实施。

二、投资主体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完成对鼎源房产 51%的股权共计 15,300万元的出资。

汇宇投资将以自有资金完成对鼎源房产 49%的股权共计 14,700万元的出资。

汇宇投资具体情况如下：

名称：黄山汇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住所：黄山市屯溪区江南新城百合苑 18 幢 201 室；法定代表人：王

轶磊；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资产管理，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信息咨询服务；装饰

设计、施工；塑料制品、五金交电、纺织品、针织品、化妆品、厨卫用具、文体用品、日用百货、家用电器、计算

机软硬件、工艺美术品、汽车、通信设备、装饰材料、建筑建材、钢材销售。

三、投资目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鼎源房产成立后，公司将与杭州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编号为 3301002013A21046 号土地出让合同的受

让人调整至鼎源房产名下，其中股份比例分别为公司占 51%的股权，汇宇投资占 49%的股权，相应的权利

义务也转移至鼎源房产。3301002013A21046号土地出让合同对应的杭政储出【2013】28号地块项目占地面

积 27,972平方米，建筑总面积 75,524.4平方米。 该项目预计在 2018年前后实现销售收入。

四、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1、10.1.2、10.1.3、10.1.4、10.1.5 和 10.1.6 条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

不属于关联交易。

五、备查文件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133� � �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2013)036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成立舟山鼎宇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投资概述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拟投资成立舟山鼎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鼎

宇房产 "），注册资金 10,000万元。 公司出资 10,000万元，占 100%的股权。 本次投资在公司 2012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权董事会对房地产项目公司投资的额度内， 业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可立即实施。

二、投资主体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完成对鼎宇房产 100%股权共计 10,000万元的出资。

三、投资目的、主要内容及对公司的影响

鼎宇房产成立后，公司将与舟山市国土资源局签订的编号为 3309012013A21011 号土地出让合同的受

让人调整至鼎宇房产名下，相应的权利义务也转移至鼎宇房产。3309012013A21011号土地出让合同对应的

舟山市临城 LKa-3-25b 地块项目占地面积 53,498 平方米， 建筑总面积 106,996 平方米。 该项目预计在

2017年前后实现销售收入。

四、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1、10.1.2、10.1.3、10.1.4、10.1.5 和 10.1.6 条的有关规定，本次投资

不属于关联交易。

五、备查文件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133� � � �证券简称：广宇集团 公告编号：(2013)037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减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概述

2013 年 5 月 16 日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以 9 票

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浙江上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减资的议案》，同意减少

控股子公司浙江上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东房产 "）注册资本金 25,000 万元，各股东等比

例减资，即公司（持有上东房产 50%股权）和黄山广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 " 黄山广宇 "，持有上东

房产 50%股权，）分别减资 12,500万元。 本次减资完成后，上东房产注册资本金将减至 10,000万元，各股东

持股比例保持不变。

二、减资主体介绍

上东房产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50％股权，黄山广宇持有其 50％股权。 公司直接持有黄山广

宇 90%的股权。

上东房产于 2010年 3月 5日注册成立，现注册资本 35,000万元，法定代表人王轶磊。 注册地址：杭州

市临丁路 960-1号；主营范围：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中介服务、租赁，装饰装潢，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建筑

材料的销售；营业执照注册号 330000000047295。

截止 2012 年 12 月 31 日，上东房产经审计的资产总额 139,314.70 万元，负债总额 105,824.05 万元，所

有者权益 33,490.65万元，2012年度营业收入为 0.00万元，净利润 -1,101.84万元。截至 2013年 3月 31日，

上东房产未经审计的总资产 150,831.33 万元， 净资产 33,379.88 万元，2013 年一季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0.00

万元，净利润为 -110.77万元。

三、减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上东房产主要负责开发杭州东承府项目，目前该项目的开发已进入后期，上东房产的现有注册资金规

模已超过后续开发所需。 因此根据上东房产生产经营的实际情况，拟减资 25,000万元。 本次减资事项对上

东房产的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影响。

公司对上东房产的投资来源于自有资金，本次上东房产减资，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黄山广宇将分别

收回 12,500万元长期投资， 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资金整体使用效率。 本次减资事项不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

响。

四、备查文件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5月 17日

证券代码：000917� � � �股票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2013-026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13年 5月 16日上午 9:30

2、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金鹰影视文化城圣爵菲斯大酒店欢城三楼贵宾一厅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龙秋云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7 人， 代表股份总数 205,011,435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0.18%。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股东大会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05,011,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二）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205,011,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三）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 205,011,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四）审议并通过了《独立董事 2012年度述职报告》；

同意 205,011,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五）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205,011,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六）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 205,011,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七）审议并通过了《2013年日常经营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2,308,88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0%。

公司关联股东 --湖南广播电视产业中心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广州韵洪广告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的议案；

同意 205,011,43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反对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

权 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常年法律顾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蔡波、董亚杰列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

下：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

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与会董事、监事、高管签字的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16日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000957� � � �公告编号:2013-016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在公司二楼会议室召开，出席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4人，代表股份数 59,559,94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4.97%，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李海平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王波

涛、牟长庆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也无新提案提交表决。大会逐项审议了各项提案，并采用记名投

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59,559,943股，同意票 59,559,94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的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以下简称表决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股。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收到有效表决票 59,559,943股，同意票 59,559,943股，占表决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股。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59,559,943股，同意票 59,559,943股，占表决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股。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012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和公积金转增，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生产经营及新厂区建设项目。

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59,559,943股，同意票 59,559,943股，占表决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股。

5、审议通过了《公司与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及其子公司 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7,745,590股，同意票 7,745,590股，占表决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 股。 关

联股东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6、审议通过了《公司与山东省交通工业集团总公司及其子公司 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议案

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7,745,590股，同意票 7,745,590股，占表决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 股。 关

联股东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表决时进行了回避。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共收到有效表决票 59,559,943股，同意票 59,559,943股，占出席总数的 100%；反对票 0股，弃权票 0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递交了书面述职报告，向股东大会报告了独立董事 2012

年出席公司董事会投票情况、到现场办公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在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以及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等情况。

四、律师见证情况

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王波涛、 牟长庆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 2013年 4月 1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2 年

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经参会董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3、山东博翰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 5月 17日

证券代码：002288� � � �证券简称：超华科技 编号：2013-028

关于全资孙公司惠州合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及公司章程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全资子公司超华科技股份（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超华香港公司 "、" 受让方 "）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全资子公司收购亿大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惠州合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13年 3月 28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披露的

2013-016号公告。

日前，惠州合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已完成对公司章程的重新制订及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已领取了由

惠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 441300400051091，具体如下所示：

新的公司章程具体内容详见 2013 年 5 月 17 日公司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变更登记为：

名称：惠州合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惠州大亚湾区响水河工业区

法定代表人：梁健锋

注册资本：港币：21400.0万元

实收资本：港币：21400.0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生产和销售覆铝箔板及压合，多层压合线路板，铜箔基板，铜箔，半固化片，钻孔及其配件。

产品在国内外市场销售。

股东（发起人）：超华科技股份（香港）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249� � � �证券简称： 大洋电机 公告编号： 2013-018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2012年 11 月 22 日，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 万元（占

本次公开增发 A股募集资金净额 1,019,329,864.10元的 9.81%）闲置增发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现将

有关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与归还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2年 5月 14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决定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0,000万元闲置增发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资金使用

期限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个月，即自 2012 年 5 月 14 日至 2012 年 11

月 13日止。 2012年 11月 9日，公司已将 10,000万元（人民币）资金全部及时归还并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

账户。 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11 月 13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 上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到期归还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039）。

二、本次募集资金使用与归还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6 个月， 即自 2012 年 11 月

22日至 2013年 5月 21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 2012年 11 月 23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

告编号为：2012-042）。

在上述期间内，公司对该笔资金使用计划进行了合理的安排，资金运用情况良好，累计借出和使用募集

资金 10,000万元（人民币）。 2013年 5月 16日，公司已将 10,000万元（人民币）资金全部按时归还并存入公

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的使用与归还情况通知了保荐机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及保荐代表人。

特此公告

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 5月 17日


